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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成华区四新桥农贸市场

“2·4”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2 月 4 日 1 时 40 分许，成华区二仙桥街道四新桥农

贸市场（又名：四新桥便民点，以下统称为四新桥农贸市场）发

生火灾，火灾烧毁市场临街铺面 9 间、摊位 3 个，直接经济损失

约 42.1 万元。本次事故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被媒体广泛报道，

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省委副书

记、省长黄强，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施小琳，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凤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筱柳等省市领导分别作出指示

批示，要求速查明原因，查清责任，举一反三，强化火灾防控。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领导指示批示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规定以及市政府安办《关

于印发〈成都市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提级调查处理及挂牌督办办

法〉的通知》（成安办〔2022〕49 号）要求，经市政府同意，

成立了以市应急局分管副局长为组长，市公安局、市消防救援支

队、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相关处（室）

负责人和成华区应急局分管负责人、成华区消防大队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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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员的成华区四新桥农贸市场“2·4”一般火灾事故调查组（以

下简称事故调查组），授权市应急局牵头组织调查，事故调查组

邀请市纪委监委、市检察院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勘查、查阅资料、调

查取证、技术鉴定、综合分析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

因、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及责任，提

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及防范整改措施建

议。

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临街商铺（成华区田小兰干杂店）

搭建区内电气线路故障导致高温，引燃周围可燃物蔓延成灾的一

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场所基本情况

（一）四新桥农贸市场。2000 年初，成华区原圣灯乡关家

堰村委会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由该乡企业主李某萍、严某贤夫

妇出资在关家堰村九组靠机车厂宿舍区闲置鱼塘基础上兴建的

农贸市场，现地址为二仙桥街道枫景社区关家堰村九组 201 号。

2003 年 8 月，李某萍与关家堰村九组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租

赁期为 5 年，之后双方又续签合同至 2013 年 8 月；2003 年 9 月，

市场营业用房及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10 月，李某萍

以四川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以下简称顺达房地产公司）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8746425283R。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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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经原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批，办理了市场登记证2。

市场占地面积约 9338 平方米，经营面积 7937 平方米，其中铺面

总数为 205 间、菜摊位 126个、肉摊位 52 个、干杂摊位 24 个，

水果摊位 16 个、水产摊位 21个，李某萍委托其弟李崇安负责市

场管理。

（图一 四新桥农贸市场卫星图及平面图）

（二）受灾商铺、临时摊位基本情况。本次火灾烧毁 9 间商铺

和 3 个临时摊位。烧毁的 9 间商铺由西北至东南依次为成华区田

小兰干杂店（下称 1 号商铺）、成华区加华餐饮店（下称 2 号商

铺）、窗帘店（未核查到营业执照，下称 3 号商铺）、成华区彭

英清鸡鸭批发店（下称 4 号商铺）、茶馆（未核查到营业执照，

住所：成都市圣灯街办关家堰社区 9 组；法定代表人：李水萍；营业期限：2003 年 3 月 24 日至

2023 年 3 月 23 日。
2 川工商市字 5101081164 号。市场负责人：李水萍；上市商品范围：蔬菜、肉类、农副产品；

商品交易方式（市场组织形式）：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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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 5 号商铺）、成华区李建国小吃店（下称 6 号商铺）、文具

店（未核查到营业执照，下称 7 号商铺））、成华区玉花小吃店

（下称 8 号商铺）、成华区思月面馆（下称 9 号商铺）；3 个临

时摊位，由东北至西南依次为鸡蛋摊（下称 1 号摊位）、汤圆米

酒摊（下称 2 号摊位）、饺子摊（下称 3 号摊位）。成华区田小

兰干杂店3，由个体经营者田小兰及其丈夫唐某吉共同经营，主

要经营的商品为：啤酒、白酒、矿泉水、各种饮料、奶制品、米

面、香 烟、调

味品等 干杂、

食品。

（图二 火灾现场鸟瞰图）

（三）起火建筑概况。起火建筑为四新桥农贸市场东北侧临

街商铺，建筑东北、西南坐落，呈长方形且与下涧槽路平行。过

火商铺主体结构为砖混结构墙体、木质房梁、彩钢板房顶，进深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08MA6B3JKL5W。经营者：田小兰；成立日期：2008 年 5 月 9 日；经

营范围：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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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7.2 米、开间约 3.3 米，每个商铺东北侧均搭有一个纵深约 8

米的彩钢板棚架区。起火建筑西北侧设有 3 个临时摊位，面积分

别为 4.14 平方米、8.28 平方米、9.2 平方米。

（图三 起火建筑平面示意图）

（四）市场安全管理情况。

顺达房地产公司作为四新桥农贸市场经营管理单位，该公司

与商户签有《食品安全承诺书》《消防安全责任书》，但未制定

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等。市场内电气线路由该公司统一布线安

装，但无电气线路设计、施工图，聘任的电工无特种作业资格证。

市场内商铺统一使用额定电流 40A 空气开关，后端电线采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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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单芯 2.5平方毫米铜导线带负荷载体穿管布置，部分电线裸露，

未穿管保护，部分开关、插座固定在可燃物上，空气开关无剩余

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商铺灯、插座以下电气线路由各商家自行设

置，移动插座串接使用严重。

（图四、五 过火商铺西南侧空气开关照片）

（图六、七 过火商铺西南侧电气线路、插座照片）

二、事故发生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火灾发现情况。

2023 年 2 月 4 日 1 时 44分许，市民冯某娟与朋友张某路过

下涧槽路时，发现四新桥农贸市场东北侧紧邻下涧槽路的 1 号商

铺与相邻的 2 号商铺交界处屋顶正在冒烟并伴有火焰，冯某娟于

1 时 46 分使用手机拨打了 119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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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冯某娟拨打 119报警后，与朋友张某一起在 1 号商铺外呼喊

“着火了”，3 号商铺经营者朱某军听闻后立即从店铺内出来查

看情况，听到 1 号商铺内有人呼救，3 人合力将 1 号商铺卷帘门

强行抬起，帮助 1 号商铺内经营者唐某吉、田小兰逃生，朱某军

随后返回 3 号商铺取出灭火器前往 1 号商铺灭火，火势未得到控

制，朱某军又前往市场值班室叫人帮忙。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指

挥中心接到冯某娟报警后，立即调集成华区消防救援大队 5 个队

站、10 台消防车、44 名消防指战员赶赴现场处置。成华区政府

分管负责人、成华区应急局、二仙桥街道办事处、枫景社区相关

负责人随即到达现场参与现场处置；1 时 56 分，消防救援人员

到达火灾现场；2 时 19 分，火势得到有效控制；3 时 1 分，明火

熄灭；3 时 40 分，火灾扑救处置完毕。火灾处置过程中未发生

次生事故。

（四）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成华区政府赓即安排人员对火灾事故现场进行

打围封控管理，督促并配合市场管理方做好受灾商家的安抚和对

火灾受损情况进行统计，协同区网信办、派出所加强网络舆情引

导，同时，在周边设立临时售卖点，解决居民买菜问题。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此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火灾烧损单层砖混房屋、彩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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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临时摊位、家具、家电及干杂、食品等物品和待售货物，

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山东有限公司对四新桥农贸市场火灾受损

商户的直接财产损失进行评估，直接经济损失 42.1 万元。

三、火灾技术调查情况

（一）起火时间认定。根据成华区才艺学校门口的监控视频、

火灾报警记录、报警人参与初期火灾扑救的经过描述，综合认定

起火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4 日 1 时 40 分左右。

（二）起火部位认定。根据现场勘验、证人证言、报警记录

等，综合认定起火部位为成华区田小兰干杂店搭建区。

（三）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1．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勘验及检验鉴定情况。

（1）现场勘验时，发现 1—9 号商铺东北侧卷帘门搭建区一

侧均种植有树木，观察发现 1、2 号商铺东北侧卷帘门处的树木

树叶基本全部烧失，3—9 号商铺东北侧卷帘门处的树木树叶保

存较为完好，1 号商铺处树木枝干高温过火痕迹重于 2 号商铺处

树木枝干；观察 1、2 号商铺东北侧彩钢板雨棚，发现 1 号商铺

雨棚烟熏及高温变形痕迹均重于 2 号商铺雨棚。

（2）现场勘验时，发现 1 号商铺内搭建区域燃烧过火痕迹

向该商铺的其他位置逐渐减轻；1号商铺内搭建区域的建筑结构、

家具、货物烧损情况重于该商铺内其他位置。

（3）在 1 号商铺搭建区域内距其东南隔墙约 0.52米，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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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侧卷帘门约 5.87 米位置提取的多股铜芯线（共计 70 股，标

号为 10 号物证），经应急管理部四川消防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出具的鉴定意见书4表明：样品体式外观和金相组织符合标

准描述的短路熔痕代表特征，判定为短路熔痕样品。

2．其他专业机构证明情况。

四川省专业气象台证明显示，2023 年 2 月 4 日 0 时至 2 时，

成都市成华区境内未出现雷击天气现象；成都市气象服务中心证

明显示，距离起火场所最近的成华区电子科大沙河校区气象观测

站（S1162）观测到 2023 年 2 月 4 日 1 时至 3 时极大风速为 2.2

米/秒，北风，无雷电现象发生。

3．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消防救援机构排除雷击、放火、外来飞火、用火不慎、遗留

火种等引发火灾的可能。

四、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事故直接原因是田小兰干杂店搭建区域内电气线路故障引

燃周围可燃物蔓延成灾。

直接原因分析：

商户违反用电安全，未使用规范的线路敷设并穿管保护，电

灯未设置开关仅靠插接接线板控制使用，各类插线板长期串接使

用导致绝缘外保护套破损，引发故障。

4 编号：SCIFIC2023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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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间接原因。

顺达房地产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未建立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不到位，未制定本单位的消防

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特种作业

人员无证上岗。市场电气设置不合理、线路敷设不规范，空气开

关不适配且无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部分开关、插座固定在可

燃物上。日常安全检查流于形式，对市场内部分电线裸露未穿管

保护，商家电气线路私拉乱接，移动插座串接使用等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不到位。

五、有关部门（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监管部门。

成华区市场监管局。成华区市场监管局二仙桥所具体负责四

新桥农贸市场的日常监管工作，督促顺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履行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对市场存在多项安全隐患问题失察。

（二）属地街道。

二仙桥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内菜市场的监管工作。二仙桥

街道办事处执法协调办督促顺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履行安全生产

“第一责任人”职责不到位，对市场内商铺电气线路私拉乱接隐

患问题督促整改不力。

六、对事故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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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田小兰，田小兰干杂店实际经营者。违反《用电安全导

则GB/T13869-2017》及《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未使用规范的线路敷设并穿管保护56，电灯未设置开关仅靠插接

接线板控制使用7，各类插线板串接使用且电气线路过负荷运作、

摩擦导致绝缘外保护套磨损铜芯线暴露发生故障，引起火灾，其

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四条第（二）项

规定8，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由消防救援机构移送有管辖

权的公安机关依法进行立案调查、处罚。

2．李崇安，四川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四新桥农贸市场

实际负责人。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督促、检

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力，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一条第一款第（一）（二）（五）项9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

重要管理责任，建议依据《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由市应急局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用电安全导则 GB/T13869》5．1．2 电气线路应具有足够的绝缘强度、

机械强度和导电能力，其安装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51348-2019》8．1．6 在有可燃物的闷顶和封闭吊顶内明敷的配电

线路，应采用金属导管或金属槽盒布线。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用电安全导则 GB/T13869》5．1．3 插拔插头时，应保证电气设备

和电气装置处于非工作状态，同时人体不得触及插头的导电极，并避免对电源线施加外力。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

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过失引发火灾的。
9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

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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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罚款。

（二）有关单位。

四川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10、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11规定，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有关规定，由市应急局予以罚款。

（三）有关公职人员。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属地街道及有关部门公职人

员履职方面的问题，移交市纪委监委按干部管理权限追责问责审

查调查。

1． 郑某涛，成华区市场监管局二仙桥市场所所长，督促顺

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对四新桥农贸

市场存在多项安全隐患问题失察。

2． 刘某，二仙桥街道办事处执法协调办主任。督促顺达房

地产开发公司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不到位，对市场

内商铺电气线路私拉乱接隐患问题督促整改不力。

10 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

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11 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

控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

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

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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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处理建议。

1．对积极救助他人的市民冯某娟、张某、朱某军由成华区

二仙桥办事处按程序报告区政法委，依法依规予以奖励。

2．责成成华区市场监管局向成华区政府作出书面检查，报

市应急局备案。

3．责成成华区二仙桥街道办事处向成华区政府作出书面检

查，报市应急局备案。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事故相关单位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加强安

全生产监管，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一）顺达房地产公司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

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消防安全制度、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管理制度等安全生产基本制度。加强农贸

市场内部管理，突出做好市场用电安全管理，进一步规范市场内

电气线路敷设，强化对私拉乱接、不规范用电等隐患问题的排查

治理。积极组织开展灭火和应急演练，提升从业人员、商家的应

急处置能力。

（二）成华区市场监管局要切实履行本地区农贸市场（菜市

场）等流通市场经营主体的日常监管职责，督促市场经营主体切

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突出抓好老旧市场的消防隐患排查

治理，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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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仙桥街道办事处要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职责，加强辖

区内农贸市场（菜市场）的日常监管，加大对老旧农贸市场（菜

市场）等重点经营场所的安全隐患执法检查力度，联合行业主管

部门、综合监管部门不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建立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台账，对问题整改闭环管理。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加

快推进老旧市场搬迁。


